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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市监字〔2021〕28 号

关于印发《龙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
“中秋、国庆”期间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工

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分局、直属局、股（室）：

《龙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“中秋、国庆”期间特种设

备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方案》已经市局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贯彻落实。

2021 年 9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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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“中秋、国庆”期
间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方案

为确保“中秋、国庆”期间全市特种设备安全运行，全力

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，根据纵深推进特种设备安全专项

整治三年行动要求，预防事故发生，切实做好旅游旺季特种设

备安全监管，营造安全健康的旅游消费环境。经市局研究，决

定从即日起至 10 月 10 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

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
全市范围内在用的锅炉、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（含元件）、

电梯、起重机械、大型游乐设施和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的

使用单位；旅游景点、公园游乐场所、医院、学校、商场超市

等人口密集区域使用的电梯、游乐设备；重点工程施工领域露

天使用的大型起重机械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，安全管理制度、

操作规程、隐患排查和整改、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等的执行情况；

（二）安全管理机构设置、专（兼）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

情况；

（三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、持证上岗情况；

（四）设备日常运行、自行检查和维护保养的落实情况；

（五）特种设备使用登记、定期检验和监督检验，建立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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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安全技术档案情况；

（六）工作场所设立乘客须知、安全注意事项等警示、提

醒标志情况；

（七）大型游乐设施乘客束缚装置配置的有效性和整改落

实情况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结合《特种设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》，各分

局要加强对辖区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事故隐患的监督检查，对

重点领域和人口密集区域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应下达安全监察

指令书，责令其限期整改，并跟踪督促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到位，

并建立隐患台账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要高度重视此次安全检查，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

精心组织，认真开展特种设备、消防安全隐患排查，切实把安

全检查工作抓紧、抓细、抓实。

（二）检查中发现特种设备、消防安全隐患，要立即责令

使用单位整改，节日前不能整改到位的特种设备要坚决停止使

用；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要坚决依法查处；对发现重大安全

隐患的特种设备，要坚决予以封停，并报当地人民政府。

（三）节日期间，各分局要有专人值班，保证通讯畅通，

发现问题及时上报。

各分局要及时总结检查工作情况，并于 10 月 14 日前将工

作总结报告报送市局特设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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